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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六题：香港金融管理局对虚拟银行的政策 

2017 年 12月 13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振英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在二零零零年发出《虚拟银行的认可》的

指引（《指引》（二零零零年版）），表明金管局「不反对虚拟银行在香港成

立」，条件是该等虚拟银行必须符合适用于传统银行的相同的审慎准则。

然而，该局于今年九月公布推动香港迈向智慧银行新纪元的举措，而其中

一项是「引入虚拟银行」，当中金管局表明「欢迎将虚拟银行引入香港」，

并会谘询银行业以检讨及修订《指引》（二零零零年版）。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会： 

 

（一）自《指引》（二零零零年版）发出至今的 17年期间，金管局分别接

获和批准多少宗经营虚拟银行的申请；获准经营的虚拟银行的业务规模、

服务类别和成本效益为何，以及它们当中有多少家目前尚在营运； 

 

（二）金管局基于哪些考虑因素，将其对虚拟银行在港成立的取态，由二

零零零年的不反对改为今年九月的欢迎；该局在改变取态前，有否谘询银

行业人士的意见；若有，详情及所得意见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三）鉴于金管局网站上的「认可指引」网页（修订日期为二零一六年十

一月十八日）可超连结到一份名为《认可虚拟银行指引》（《指引》（较新

版本））的文件，而该文件第二段指出，《指引》（较新版本）已取代《指

引》（二零零零年版），为何金管局仍于今年九月表示会谘询银行业界以检

讨和修订《指引》（二零零零年版）；及 

 

（四）鉴于《指引》（二零零零年版）订明，海外注册机构申请设立虚拟

银行的条件之一是该等机构的资产总值必须超过 160 亿美元，但《指引》

（较新版本）只要求该等机构维持其股本不低于三亿港元的最低水平，金

管局在决定把虚拟银行的资本要求大幅降低前有否就此谘询银行业人士

的意见；若有，详情及所得意见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现行《银行业条例》下只有一种银行牌照，换言之虚拟银行的发牌条

件与一般银行的发牌条件相同。不论是传统银行或虚拟银行，只要符合条

例订明的财务及审慎监管要求，都可向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申请银

行牌照。尽管如此，鉴于虚拟银行的运作模式与传统银行存在差别，金管

局于二零零零年发出《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阐释《银行业条例》下的

发牌准则会如何应用于虚拟银行的发牌申请。该指引及后被纳入为金管局

就整体银行发牌政策而发出的《认可指引》内的其中一个章节。 

 

  金管局于二零一二年经谘询银行业界后，修订进入香港银行业市场的

整体发牌准则，包括取消与客户存款和资产总额相关的要求。在《银行业

条例》相关修订获得立法会通过后，金管局对《认可指引》作出修改，而

《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亦须相应作出一些修订，但就如何按照发牌准则

处理虚拟银行的发牌申请而言，金管局仍然沿用二零零零年指引内的原

则，并没有作出任何改变。 

 

  自《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于二零零零年发出后，多家已根据《银行

业条例》获得认可的机构（认可机构）曾与金管局探讨将原有业务转型至

与虚拟银行相近的经营模式，主要提供零售银行服务。当中有一家持牌银

行最终落实此业务转型计划，但基于商业考虑，有关银行及后已没有再采

用此模式继续经营。至于其他向金管局申办新银行牌照的个案当中，并没

有涉及采取虚拟银行的营运模式。 

 

  《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在二零零零年发出时适值科网热潮，不少公

司都提出设立虚拟银行的建议。鉴于虚拟银行的运作模式属较新概念，当

时金管局的取态较为审慎，只表示若虚拟银行能符合当前的发牌准则，金

管局不反对虚拟银行在香港成立。随着近年金融科技发展迅速，海外经验

显示，不设实体分行的虚拟银行在商业上和技术上已变得成熟。考虑到虚

拟银行的出现能促进金融科技发展，为客户带来新体验，并有助落实普及

金融，金管局今年九月公布检讨列于《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内有关处理

虚拟银行发牌申请的原则，期望能在香港引入虚拟银行，为市民提供更多

选择之余，亦有助香港拥抱金融业的科技创新。 

 

  虚拟银行和传统银行的业务同样涉及向公众吸纳存款。有意成立虚拟

银行的机构必须具备充足的财务实力及风险管理制度，才能保障一众存户

的利益。金管局无意为虚拟银行修改现时的发牌准则，惟会因应虚拟银行



的独有特性及风险，对《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作出合适的修订，使有意

申请开设虚拟银行的机构更了解现有发牌准则会如何适用于虚拟银行的

情况。在检讨指引的过程中，金管局会谘询银行和科技业界的意见。 

 

 

完 


